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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1 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

协秘字〔2021〕34 号）要求，由山西省智慧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

与应急处置中心作为主编单位，主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技术要求》编

制工作。

协作单位：山西省智慧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行云数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高速公路联网营运

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数据应用和收费结

算中心、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河南省高速公路联网监控收费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高速公路路网管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山西交控

汾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张林梁、梅乐翔、王崇宏、李勇、郑婧婧、邵征达、郭晓禹、续宏、

常宇鹏、闫毅志、闫会明、李朝霞、罗建宝、康杰、纪宏玮、丁俊彰、陈霖、陈宇雯、

赵书丽、曹小峰、崔洪涛、宋晓红、陈喆、薛伟、王凌霄、杨苏礼、李超、邓炜、沈志

祥。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全国高速公路省界站的取消，全国高速公路形成了收费“一张网”，在新形势

下，高速公路通行车辆偷逃通行费形式多样且隐蔽性强，不仅造成通行费的损失，也为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困扰。为规范收费管理工作，实现高速公路收费稽核信

息化尤为必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建

设面临诸多方面的需求和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收费管理方面，收费管理单位信息化建设缺乏足够的系统建设参考依据，信

息化基本要求缺乏统一规范，存在单一化、重复建设等问题。

（2）技术需求方面，全国各省的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建设需求整体

具有统一性，缺少大数据、稽核模型、证据链、路径拟合等多个方面的规范指南。

因此，为解决这些问题和满足相关的需求，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规范化的高速公

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建设标准，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推动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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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收费稽核工作的开展。

本技术标准旨在建立一套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技术要求技术标准，为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运营管理单位、服务供应商、高校和科研单位建设高速公路联网

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提供参考依据。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收费稽核方法为基础，参照国家、行业及地方规范

标准，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调研国内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从多方

面、多层次制定高速公路收费稽核技术标准，形成基本规范。针对联网收费信息化建设

基本要求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为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提供参考依据

和建设指南。

标准的编制由编制组多次组织标准研讨会，明确任务分工，汇总有关专家意见形成

初步标准草案。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形成

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充、修改，经中

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进行补充、修改，

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查会形成的专家意

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国家规范、标准，针对高速

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建设基本要求进行定义、描述和规范。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

（1）国家规范和标准: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暂行技术要求》（交通运输部 2000 年 9 月）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417 号令）

《收费公路联网收费运营和服务规程》（交通运输部 2019 年 10 月）

（2）地方、行业和企业标准:

DB34/T 2223-2014《高速公路联网收费规范》

DB11/T 1165.9-2019《收费公路联网收费系统 第 9部分：应用软件技术要求》

DB44/T 127-2016《广东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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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T 489—2019《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阐明本标准的规定内容和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系统的基

本要求、信息管理、稽核凭证、名单管理、补费退费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本标准适用于

全国收费公路联网收费稽核系统建设项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本标准所引用的规范、标准。

3术语和定义

相关名词术语的解释。

4 缩略语

相关缩略语的解释。

5 基本要求

规定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系统应具备的信息管理、稽核凭证、名单管理、退费管

理等功能。规定系统应满足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的要求。规定系统按照信息安全等

级保护第三级要求进行安全保护能力建设。

6 信息管理

规定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系统数据应包括路网基础数据、费率信息、交易数据、

牌识数据、ETC 发行数据、其他数据、稽核类型等。数据适用于稽核分析、稽核凭证生

成、路径还原、稽核工单、名单审核、费率计算等。

7 稽核凭证

规定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凭证的内容，凭证应包括车辆通行信息、收费车道日志、

图片/视频数据、车辆通行轨迹信息等。

7.1 路径还原

规定路径还原的基本方法和应用。系统支持对车辆出入站通行记录、门架交易流水、

门架牌识流水、牌识图片等相关信息进行数据融合，补充还原车辆行驶路径中缺失信息，

形成完整的实际行驶路径信息。

7.2 稽核凭证生成

规定稽核凭证的生成和应用基本要求。系统支持稽核凭证信息关联，将异常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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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异常行为数据、历史通行信息和相应图片信息等关联形成完整的稽核凭证链，

适用于稽核业务人员审核异常车辆和辅助取证。

8名单管理

规定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系统名单管理应包括工单发起、名单审核、名单生成及

下发、名单变更和异议处理等功能。

9补费退费管理

规定补费退费管理应包括补费结果上传、补费结果查询、退费结果查询、异议查询

等功能，适用于客户少交、未交或多交通行费时为客户提供补费退费服务。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随着全国高速公路省界站的取消，全国高速公路形成了收费“一张网”，在新形势

下，高速公路通行车辆偷逃通行费形式多样且隐蔽性强，不仅造成通行费的损失，也为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困扰。通过调研发现，在收费管理方面，收费管理单位

信息化建设缺乏足够的系统建设参考依据，信息化技术要求缺乏统一规范，存在单一化、

重复建设等问题。技术需求方面，全国各省的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建设需

求整体具有统一性，缺少数据管理、稽核模型、证据信息等规范指南。为规范收费管理

工作，实现高速公路收费稽核信息化尤为必要。

通过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系统技术标准的建设，不仅可以保证了高速计费

的公平公正，提升企业效益，而且利用全国计费模式和标准的统一性，该标准可以在全

国范围推广使用，实现实现稽核效益最大化，最大程度保证通行费应收不漏，“颗粒归

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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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加强沟通合作，定期开展技术交流会，依托各主参编单位的技术基础和技术

资源，协力合作，不断改进完善，保障联网收费稽核信息化的技术相关问题及时解决。

（2）成立标准编制专项项目组，项目成员分工明确，按计划完成标准的编制。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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